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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律师法修改草案第一次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其中

比较明确地规定了个人开所的问题，中国律师的个人开业问

题基本解决。但是草案中却规定个人律师事务所不得聘请执

业律师，这对于很多正准备筹办个人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是一

个困惑。刘锡秋律师以一位老律师和地方律师的拳拳之情，

对律师法修改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草案允许律师个人开业，

无疑是一个进步。但是，律师个人开业的意义，不仅仅是使

偏远地区的百姓有机会得到当地个人开业律师的帮助，其意

义要远甚于此。 一、随着国家民主、法治建设的进步和任务

的艰巨，律师作为社会维护人权卫士的作用与日俱增。但是

，目前的情况时，如果一位律师敢于不畏权势、不顾恐吓甚

至不顾生死的维护法人、公民的合法权益，往往会使本所或

本所律师遭受牵连，导致一些敢于为民请命的律师纷纷被合

伙人劝退或难觅栖身之“所”，这种情况已具有普遍性。其

结果导致一个所律师之间或律师群体因互相掣肘、牵制而普

遍自保，畏首畏尾，律师人权卫士的作用大减。最终导致律

师的作用和形象被全社会贬低。这于国家民主法治社会的建

设十分不利。媒体批评湖北律师不敢接受佘祥林一案中自杀

警察家属的委托，便是最近的例子。而律师个人开业则可使

我国出现一大批“干净的律师”和大无畏的律师。这于国家

民主法治事业十分有利。 二、目前，律师中假合伙、假合作

的律师事务所普遍存在，已不是什么秘密。名为合伙实为个



人的所已经是公认的事实。这种情况应当被看作是某种规律

或深刻的因素在起作用。允许律师个人开业，是对现实情况

的认可。立法就是对习惯的认可，是立法的应有之义。因为

，其一，习惯往往是历史规律的折射，其二，有法不依，乱

于无法。 三、律师假合伙所的存在，实际上是与中国特有的

缺乏大生产合作的传统文化有关，与小农文化有关，与中国

律师发展所处历史阶段有关。 如，在中国农村，是个人承包

经营制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并最终解决了中国人吃饭

的问题，而不是人民公社；在城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一再

被破坏和扭曲，而个人家族公司则普遍较稳定；《公司法》

修改草案已经将一人公司予以认真考虑，等等。实际上，目

前在合伙、合作所里普遍存在着合作成本高、合作不规范的

问题，均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我国律师发展现在所处的历史

阶段有极大的关系。因此，个人开业律师事务所的呼之欲出

，是中国现阶段的文化和历史局限性所致，是适应现阶段历

史发展需要的，是符合我国历史发展规律的。 四、作为舶来

品，我国的律师制度发展历史短，又在建国后的“反右”和

“文革”中遭受重创、中断，需要探索和解决的问题很多。

尤其要解决如何使中国的律师制度的发展适应中国发展的实

际需要的问题，这就需要使律师制度具有“原生态”的组织

形式，以便于观察、研究，以克服律师制度硬性移植所带来

的诸多缺陷和不符合实际需要的问题。律师个人开业，即是

律师组织最“原生态”的组织形式。 五、现代律师制度起源

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我国现有的律师制度很大程度上借鉴

了这些国家的有益的做法。我国现在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

与西方国家近现代律师制度大发展及以个人开业为主时期的



社会发展阶段十分相似，因此，应当给我国的律师组织形式

特别是个人开业的组织形式以更大发展的空间和探索的出路

。众所周知，历史是不能超越的。更何况，这些国家现

在70%都仍然是个人开业的律师事务所。 六、我国的经济体

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司法体制改革正在逐步深入的进行

，这也意味着我国社会处于重大的转型期。为了与这些改革

、发展和转型相适应，我们同时也需要科学合理的探索到一

条适合国情的律师发展道路。而许可律师个人开业，并在律

师个人开业和发展变化的基础上，观察、研究和总结我国律

师制度的最佳或相对固定的发展模式，是一个符合历史发展

要求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方法和途径。不可想象此次《律师

法》修改草案就是一个终极的、不再需要修改的法律。应当

考虑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各项制度仍需探索、仍需研究和

仍需观察的历史发展阶段特点，应当为最终形成符合中国实

际需要的律师制度做出贡献和提供出路。 根据上述六点律师

个人开业的意义，其重要的结论是：允许律师个人开业，可

能就是中国律师制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发展时代的真正开

始! 基于上述认识，个人开业的律师事务所应当成为和必将成

为未来我国律师开业组织形式的主体，特别是在中西部地区

和中小城市。在律师普遍个人开业的基础上，必然会发生基

于律师各自发展的愿望和社会需求的推动，逐步出现以真实

自愿为基础的“真正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乃至于其他新

型的律师服务组织形式。但是，这一切均有赖于未来的《律

师法》支持个人开业的律师可以聘请律师。 目前，反对律师

个人开业聘请律师或将律师个人开业聘请律师的人数限制在

八人以内的规定，完全是不合理的，是没有任何科学理论依



据的和实践依据的。反而是使中国律师制度与律师现状和社

会需求背道而驰的错误做法。其理由： 1、如果不允许个人

开业律师聘请律师，则上述中国律师个人开业的六点意义将

无法充分体现。 2、现行法律既然允许三个合伙人可以聘请

二十四个以上（或更多）的律师，为什么就不允许律师个人

开业聘请律师或聘请八个以上的律师，这有什么科学、实践

依据吗？如果一个人聘请八个以上的律师是剥削，那么三个

人聘请二十四个以上的律师就不是剥削了吗？这种观念是否

太陈旧了？合伙与个人开业在所有制性质上并没有本质区别

。 3、为什么现行《律师法》可以默认假合伙所聘请律师情

况的大量存在，而不允许未来《律师法》支持律师个人开业

聘请律师？依据是什么? 4、律师个人开业与合伙制也并不矛

盾，甚至是真正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的重要基础和渊源。除了

会发生个人所的自愿合并而成为合伙所的情况之外，个人所

如壮大到一定程度以后，个人开业的律师就可能将所聘请的

优秀律师选作合伙人，个人所就可改登记为合伙所。如此灵

活、有活力的律师组织形式，何害之有？ 5、《公司法》的

修改，已经趋向于使公司制企业的组织形式越来越灵活和具

有活力，以提高公司的竞争力。这是中国奉行十年公司制度

（与律师制度一样，都属于舶来品）的重要教训。因此，使

中国的律师组织形式更加的灵活、更具有活力和更富有竞争

力，也应当是《律师法》修改的重要原则之一。允许律师个

人开业聘请律师，是符合这个重要原则的，是更加符合中国

国情的。 因此，《律师法》规定律师个人开业并可以聘请律

师，百利而无一害，符合中国律师发展的现状，符合中国发

展的历史阶段，完全适应社会发展对律师服务的需求。 当然



，对个人开业律师设立一定的门槛是必要的。如，个人开业

律师需有一定的执业年限等。以确保个人所的质量和律师的

群体形象。 （作者：刘锡秋，江西华兴律师事务所）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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